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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处理协议 
 

本资料处理协议（简称“本协议”）由: 
控制人和处理人签订，控制人公司所在地位于                           ，地址为   

（ 以 下 简 称 “                 ”）， 处 理 人 公 司 所 在 地 位
于                                 ，地址为                             （以下简
称“                        ”）。 

 
鉴于： 
a） 控制人是确定附件 1 中所规定个人资料（简称“资料”）的处理目的和方式的合法实体，
【且为这些资料的所有人】； 

 
b） 控制人希望指示处理人实施附件 2 中所规定的与资料有关的处理业务，并且处理人希
望根据以下条件实施此类处理业务； 

 
因而，双方兹达成如下协议： 
 
第 1 条——指示 
 
1.1  控制人兹指示处理人实施附件 2 中所规定的关于资料的处理业务。 
 
1.2  当实施第 1.1 条提及的处理业务时，处理人只能根据控制人的指示行事，除了根据控
制人的指示之外，不得处理资料【但法律要求予以处理的除外】。 

 
第 2 条——一般规定 
 
2.1  当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时，处理人应遵守《荷兰资料保护法》（DDPA）的规定。 
 
第 3 条——安全 
 
3.1  [处理人]应采取相应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保护资料使其免遭意外或非法的摧毁或意外损
失、变更、擅自披露或访问，并防止资料免遭任何其它形式的非法处理（包括但不限

于不必要的收集或另行处理）。采取这些措施之时应考虑到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实施和执

行这些措施的费用，确保充分的保护级别，考虑处理所涉及的风险以及予以保护的资

料的性质。 
 
3.2  处理人应允许控制人对处理人是否遵守第 3.1 条规定义务进行监控，并在必要的情况
下，允许控制人访问其办公建筑和电脑设备，并应向控制人提供与上述事项相关的所

有其它帮助。 
 
第 4 条——期限和终止 
 
4.1  本协议的固定期限应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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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第 4.1 条规定的固定期限到期后，本协议应每次自动延长一年，除非一方当事人通过
向对方提前 1 个月发出通知，从本协议固定期限或延长期限结束之时已经有效地终
止了本协议。该通知应在其发出之日后下一个日历月的最后一天开始生效。发出通知

的当事人不承担因发出通知而补偿对方的任何义务。 
 
4.4  如在任何当事人成立的国家发生以下任何事件，则本协议将立即自动终止且无须发出
任何通知： 

 
a． 当事人不再存在或已被解散； 
b． 当事人已被宣告破产，或者已被临时性地或以其它方式允许中止付款。 
 

第 5 条——终止的后果 
 
5，1 如本协议被终止，处理人应自行将所有文件、电脑磁盘和其它资料载体，（包括它们
的复印件）以及持有的资料返还控制人，而不管这些资料载体的内容是否是处理人、

控制人或第三方产生或创建的。如资料被处理人的电脑系统持有或存储，或者已通过

任何其它方式予以放置，但不能够合理地提交给其他当事人，则处理人应将此类资料

予以销毁。 
 
5.2  如处理人未能遵守第 5 条，则在未经任何要求或其它事先通知的情形下，处理人应有
义务向对方就每次违约行为支付【】欧元的违约金，且不损害控制人所享有的其它合

法救济措施。 
 
第 6 条——保密 
 
6.1  本协议任一方当事人所收到的所有资料和信息在本协议期间以及本协议终止后 10 年
内应予以保密，不得披露给任何第三方，除了履行本协议目标之外，不得用于任何其

它目的。 
 
6.2  对于符合以下情形的任何保密信息，第 6.1 条规定的义务并不适用： 
 

a． 在披露方披露保密信息之时，该保密信息已为公众所知晓，或在披露之后，通
过接收方过错之外的原因为公众所知晓；或 

b． 在披露之时，接收方已经合法占有，并且接收方能够充分地证实这一点；或 
c． 在披露之后，接收方在不承担保密义务的基础上从第三方收到该保密信息。 

 
第 7 条——适用的法律和纠纷解决 
 
7.1  本协议在所有方面均应适用并根据荷兰法律予以解释。 
 
7.2  对于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纠纷，双方应基于诚信原则尽力通过协商迅
速予以解决。如在正常的业务过程中不能解决该问题，任何利害方应将任何此类未解

决的纠纷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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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如自开始协商之日起 15 日内未能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则该纠纷应由位于【】的享有
专享管辖权的法院做出最终裁决。 

 
第 8 条——其它规定 
 
8.1  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一方均不得将其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或其法律关系转让给
任何第三方。 

 
8.2  本协议只能通过书面形式予以修订或补充。 
 
本协议已由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一式二份，特此为证。 
 
[控制人]                       [处理人] 
 
签名：                          签名： 
 
姓名：                          姓名： 
日期：                          日期： 
 
职位：                          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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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个人资料的说明以及处理个人资料的目的的方式） 

阿克苏诺贝尔隐私行为规范，附件 C 
MLM/2005年 2月 

5



附件 2 
（处理业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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